医疗责任保险服务参数确认表

	医疗责任保险服务参数

	1、 项目采购：
2026年至2028年度（服务期两年，一年一签）医疗责任保险（以保单实际生效日期为准）。
二、采购医疗责任保险服务参数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保险期内，因医疗责任发生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保险公司将依照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即保险公司承担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护理工作中，因过失发生医疗损害（事故）造成的依法应由医院及医务人员(即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二）承保范围：合浦县人民医院（合浦县廉州镇定海北路95号）
（三）基本数据(以下数据仅供参考，签合同时再定具体数字)
1、现床位：1042张（核定床位），实际开庭床位1042。
2、现医务人员数：1320人
3、2025年门急人次：757000人次
4、2025年住院人次：46600人次
5、2025年手术数：10000人次
（四）保险责任
1、医疗责任每人赔偿限额：50万元；
医疗责任累计赔偿限额：500万元；
2、 法律费用每次索赔赔偿限额：6万元；
法律费用累计赔偿限额：60万元
3、精神损害每人责任限额：8万元 
4、附加险：
附加医疗意外保险，医疗意外责任每人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分别为医疗责任险每人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的30%，并包含在医疗责任险年度赔偿限额内。
（1）附加医务人员遭受伤害责任保险：
每人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个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5万元）；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
（2）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保险：
每人赔偿限额：50万元；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
（3）附加医务人员法定传染病责任保险：
医务人员每人死亡赔偿责任限额：50万元；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
（五）保险追溯期：追溯期为一年；
（六）免赔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7） 保险期限：贰年，每年一签。（以保单载明的起讫日期为准）；

三、报价要求：投标人分别报出单价医务人员保费（元/人）、病床保费（元/每个），投标文件首次报价按以下数量测算总报价：医务人员数（ 人），病床数（个），附加险价格，报价包含保单金额以及投保涉及的其它相关服务费用及税金等。

四、招标人每年度医务人员增加的比例在20%的范围内则无须额外向中标人缴纳保费，在该增加范围内，中标人应对发生的理赔案件进行正常理赔，招标人应向中标人补充提交相应人员材料即可。
五、商务条款
（一）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售后服务要求：
1、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及时响应，按采购人要求及时到达指定现场。提供24小时服务热线。可通过拨打服务热线，办理查询、咨询、投诉、报案登记、回访和挂失等服务，随时帮助采购人排疑解难。
2、未经投保人、被保险人同意，中标供应商不得擅自将本项目项下的承保义务、责任转给其他保险机构承担。
3、中标供应商应设立专线服务，派专人负责本项目的业务联系及处理工作，并在接到投保人、被保险人处理问题的通知后 24 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
（三）其他要求：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15个工作日后采购人凭供应商开具的全额发票，在保险生效前一次性支付合同款。
2、如未按国家要求开具发票，一旦发现中标人提供虚假发票，除须向采购人补开合法发票外，须赔偿采购人发票票面金额一倍的违约金，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中标人不得提出异议，因终止合同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
3、本项目报价包含本次采购范围内提供的服务、所涉及的人员劳务费、差旅费、税金及其它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中标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总报价中。
4、本项目采购标的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其他强制性标准、规范等要求。
[bookmark: _GoBack]5、合同签订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双方各自的实际需求商榷后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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